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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,881,598

 1,257,203

 1,440,558

 1,719,966

 192,581

 939,186

 875,654

 430,379

 113,636

 110,798

 191,111

 105,233

 1,065,879

 20,105

 407,752

 48,170

 23,940

 36,071

 40,376

 824,518

 5,159

 33,3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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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,361,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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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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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,267,3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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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13,9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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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5,148

 89,966

 279,199

 113,6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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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,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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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8,8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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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,1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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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新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中　 市

 　臺　 南　 市

 　高　 雄　 市

 　宜　 蘭　 縣

 　桃　 園　 縣

 　新　 竹　 縣

 　苗　 栗　 縣

 　彰　 化　 縣

 　南　 投　 縣

 　雲　 林　 縣

 　嘉　 義　 縣

 　屏　 東　 縣

 　臺　 東　 縣

 　花　 蓮　 縣

 　澎　 湖　 縣

 　基　 隆　 市

 　新　 竹　 市

 　嘉　 義　 市

 　金　 門　 縣

 　連　 江　 縣

 中華民國100年 8月

 本局給付處。
 註：本表地區別依投保單位所在地統計。

 中華民國100年10月13日

 勞保年金給付核付人數及核付金額－按給付種類及地區別分（職業災害）

 單位：人、新臺幣元

 合　　計  失　　能　　年　　金  遺　　屬　　年　　金給付種類

核付人數 核付金額

核付人數 核付金額 核付人數 核付金額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

補償一次金
職業災害死亡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
補償一次金
職業災害死亡

地 區 別

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 編製


